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緝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雲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0年度偵字第

33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雲財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葉雲財（綽號土虱）與劉仲晟(由本院先行審結)係朋友關

係，劉仲晟與謝宇昇有債務糾紛，而謝宇昇拒還欠款且避不

見面。葉雲財、劉仲晟於民國110年2月28日晚上9時30分

許，見謝宇昇出現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全家

便利商店鄉城門市用餐區內，為迫令謝宇昇清償債務，竟共

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先由劉仲晟以手勒住謝宇昇之脖

子，經謝宇昇掙脫欲往全家便利商店門口離去時，葉雲財與

劉仲晟隨即阻擋謝宇昇離去，葉雲財並以手抓住謝宇昇，要

求謝宇昇返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劉仲晟復要求謝宇昇簽

立本票3張《票號CH089143、CH089144、CH089145，面額各

為新臺幣(下同)30萬元、30萬元、40萬元，下稱本案本票3

張》、借據1張及要求謝宇昇之配偶宋佳蓉出面於借據上擔

任連帶保證人，而使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

二、案經謝宇昇、宋佳蓉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臺灣苗

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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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

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葉雲財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

事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易緝卷第36

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

2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

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

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劉仲晟於110年2月28日晚上9時30分

許，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鄉城

門市，見謝宇昇出現在該處，其有向謝宇昇表示欠錢好好說

就好，跑什麼跑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其

是看到劉仲晟進去便利商店時，謝宇昇搶奪劉仲晟手機，劉

仲晟才出手勾謝宇昇脖子，其是跟謝宇昇說欠錢好好說就

好，跑什麼跑，其跟謝宇昇沒有任何肢體接觸，也沒有阻止

謝宇昇報警或叫人等語（見本院易緝卷第30至31頁）。經

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與劉仲晟見謝宇昇出現於該處，遂

向謝宇昇表示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嗣謝宇昇簽立本

案本票3張、借據1張，並由宋佳蓉出面擔任連帶保證人等

情，為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謝宇昇、宋佳蓉、證

人即同案被告劉仲晟於警詢、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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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偵卷第35至42、55至71、219、235至237頁），並有本

案本票3張、借據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09至113頁），是

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謝宇昇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時，我要去全家

便利商店找朋友，我到位之後，過沒10分鐘就有人從我後方

用手勒住脖子，他當時戴著鴨舌帽及口罩，我一時沒認出是

誰，直到他拉下口罩，我才認出是劉仲晟，然後我就開始嘗

試掙脫，並逃離他，我們在全家便利商店的賣場追逐，追逐

過程中我有看到門口外面有站人，我心想跑不掉了，就聽從

劉仲晟指示回到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位置上坐著，然後劉仲

晟就拿出本票和借據叫我簽，金額和張數都是劉仲晟指定我

寫的，還叫我老婆宋佳蓉做保證人，直到我和宋佳蓉簽完本

票和借據，我們雙方才離開現場；我在3年前有和劉仲晟借

錢共80萬元，我還了5萬元給他後，我就消失沒再繼續還他

錢；我在簽立本票、借據時，我有向劉仲晟表明不願意，但

是當下的狀況我如果不配合劉仲晟，我無法抽身，劉仲晟除

了脅迫我簽立本票外，還脅迫宋佳蓉做保證人，才肯讓我離

開；我跟劉仲晟在全家便利商店內追逐時，我就已經看到全

家便利商店外面有站人，就已經表明了沒有要讓我離開現

場，所以我只能乖乖配合他的指示，而且劉仲晟旁邊還有其

他2個我不認識的朋友在看，我擔心我如果不配合的話會無

法抽身；劉仲晟身旁的友人有個綽號叫「土虱」，他恫嚇我

說便利商店外面還有30、40人，我跑不掉；後來我總共簽立

本票3張、借據1張，我實際欠劉仲晟的錢只有75萬元，但劉

仲晟要我簽下總金額共100萬元之本票等語(見偵卷第55至64

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當天我進全家便利商店不到10分

鐘，劉仲晟就出現，他先是動手勒住我脖子不讓我行動，後

來我掙脫，但旁邊有其他人一起圍住我，含劉仲晟在內一共

有3人，主要是被告和劉仲晟，被告有跟我說外面有10幾、2

0個人，說我跑不掉，且被告也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口擋住我

的去路，劉仲晟勒住我的脖子叫我坐下，他從他的背包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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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叫我分3張寫，金額分別是30萬元、30萬元、40萬

元，日期都差一天，還有1張借據，我有反應我沒有借那麼

多，劉仲晟回說時間加上利息，加上案發當天他有請人，也

需要給走路工和茶水的費用，劉仲晟堅持要我這樣簽，不然

不讓我離開，被告也在旁邊附和說我只有配合他們，我才能

離開，劉仲晟要求借據要有保證人，要求宋佳蓉過來，如果

宋佳蓉不簽，就叫家長來簽，我們簽完後，他們才讓我們離

開等語(見偵卷第235至237頁)。

　㈢證人即告訴人宋佳蓉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和謝宇昇在全家

便利商店跟朋友聊天，突然有個人從謝宇昇背後勒住他的脖

子，在對方把口罩拉下來後，謝宇昇認出是誰，開始掙脫逃

跑，這時我才知道情況不對，謝宇昇跑到全家便利商店的賣

場，對方擋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口，叫謝宇昇回去用餐區坐著

談，謝宇昇才走回用餐區，這時我走出去外面用手機連絡謝

宇昇的弟弟謝宇晟到場，等我回到用餐區時，謝宇昇已經在

簽本票，對方要求我當保證人，說如果我不簽，就叫我公

公、婆婆來簽，當下的情況為了要安全脫身，我只能配合對

方做保證人，但我心裡是不願意的，對方有說我簽了保證

人，他才要放謝宇昇離開，對方是3個人，綽號「土虱」的

人有用言詞脅迫我簽當借據保證人等語(見偵卷第65至71

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謝宇昇被押時，我有想打電話，

我有走出去全家便利商店，但被告一直跟著我，他怕我打電

話報警，且被告還跟全家便利商店的人說叫他們不要報警，

等我進去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時，就看到謝宇昇在簽本票，

被告跟劉仲晟也逼我要當保證人，不然不放我們走，被告有

說如果跟我們要不到錢，就會去我娘家要錢，叫宣傳車去討

錢等語（見偵卷第236至237頁）。

　㈣證人即謝宇昇之弟謝宇晟於警詢證述：我進去全家便利商店

時，就看到謝宇昇在用餐區簽本票，然後綽號「土虱」過來

問我是誰，他就跟我說剛剛我還沒到時的情況，還說謝宇昇

被他們堵到，現在押著在簽本票，外面還有30、40個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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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跑，接著說謝宇昇欠錢要怎麼還之類的的話等語(見偵

卷第82至83頁)。綜上，上開證人謝宇昇、宋佳蓉、謝宇晟

之證述內容互核相符，足證被告確有於謝宇昇欲從全家便利

商店用餐區往門口離去時，與劉仲晟上前阻擋謝宇昇離去，

並要求謝宇昇返回用餐區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

求宋佳蓉出面擔任借據之連帶保證人甚明。

　㈤參以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案發當時之全家便

利商店監視器錄影光碟，顯示：

　⒈camera3：21：32：22，劉仲晟出現在用餐區，走向謝宇

昇，以左手搭在謝宇昇左肩上，謝宇昇站起，劉仲晟於21：

32：43，以左手勾住謝宇昇的脖子，將謝宇昇往下壓使其坐

下，謝宇昇（原文誤載為被告）再站起來，劉仲晟再勾住其

脖子，右手使用手機，謝宇昇掙扎，劉仲晟仍勾住其脖子不

放，並扯著謝宇昇往下拉，謝宇昇劇烈掙扎，劉仲晟仍未放

開謝宇昇，2人拉扯間推移桌子，謝宇昇跌倒於地，之後4人

消失於畫面中。

　⒉camera1：劉仲晟於21：32：19前往用餐區，之後從用餐區

發出撞擊聲響，謝宇昇於21：33：13自用餐區跑出來，劉仲

晟在後追，謝宇昇經過門邊繼續往販賣區裡面跑，劉仲晟則

站在門邊，之後被告進入超商，被告抓著謝宇昇往用餐區方

向走，被告尚未進入用餐區即放開謝宇昇，劉仲晟隨後進入

用餐區。

　⒊camera3：於21：33：42，謝宇昇、被告、劉仲晟出現在畫

面中，謝宇昇、劉仲晟於21：34：25坐下談話，被告在附近

走進走出，時而消失畫面中，謝宇昇、劉仲晟談話過程中未

見肢體衝突，劉仲晟於21：38：34自包包中取出本票本及筆

放在桌上，謝宇昇取筆簽寫本票，之後劉仲晟撕下1張謝宇

昇寫好的本票檢視，被告以手指著謝宇昇對其說話，宋佳蓉

於21：47：42才出現在畫面中，之後劉仲晟取出印泥，謝宇

昇在本票上蓋指印，謝宇晟於21：50：34出現在畫面中時，

謝宇昇正在本票上蓋指印，被告於21：51：38帶飲料過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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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桌上，……謝宇晟於21：57：29離開，宋佳蓉簽寫借據，

之後謝宇昇及宋佳蓉於22：07：25離開，隨後劉仲晟3人亦

離開。此有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1份存

卷可參(見偵卷第157至158頁)，並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

件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59至210頁)。而證人謝宇昇、宋佳蓉

前開證述內容亦與上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均大致相符，足

認證人2人前開證述應可採信。

　㈥綜合上開監視器錄影光碟勘驗結果及證人等前開證述內容可

知，可見劉仲晟自謝宇昇後方勒住其脖子，經謝宇昇掙脫，

欲往全家便利商店門口離去時，被告與劉仲晟隨即阻擋謝宇

昇離去，被告並以手抓住謝宇昇往全家便利商店之用餐區前

去，劉仲晟復要求謝宇昇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求

宋佳蓉出面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與劉仲晟以人數

之優勢及空間之限制形成對謝宇昇、宋佳蓉自由行動之妨

害，所為顯然阻止謝宇昇、宋佳蓉依其個人意思自由行動之

權利，核屬以強暴之手段強迫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

甚明。

　㈦至被告雖辯稱其沒有拉謝宇昇進去用餐區內，其是跟謝宇昇

說有事好好說，其沒有動手碰他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然

觀諸上開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58、20

5至206頁)，顯見被告於謝宇昇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欲往

門口跑去時，被告確有以手抓住謝宇昇往用餐區前去，是被

告前開所辯，與勘驗內容有所不符，顯非事實，不足採信。

  ㈧綜上，被告之辯解核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

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

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

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

暴」者，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

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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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28年上字第3650號判決先例、85年度台非字第75號、

86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

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與劉仲晟就上開犯行

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共同正犯。被告同時對謝

宇昇、宋佳蓉犯強制罪之行為，乃一行為同時觸犯2罪名，

亦屬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

處斷。

  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做人處事本應深思熟慮，

竟因劉仲晟與謝宇昇有債務糾紛，不思以正當途徑解決，與

劉仲晟共同以強暴方式追討債務，阻擋謝宇昇離去，迫使謝

宇昇簽訂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宋佳蓉於借據上擔任擔

任連帶保證人，而使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以致謝

宇昇、宋佳蓉身心受創，所為實不可取，又考量被告之前科

素行、犯後否認犯行（被告固得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否認犯

行，亦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

坦承全部犯行的案件相較，自仍應在量刑予以參酌、區別，

以符平等原則），迄今尚未與謝宇昇、宋佳蓉達成和解並賠

償其所受損害之態度，惟考量被告於本案犯行中並非處於主

要支配地位之角色及分工程度，暨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智識

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緝卷第65至66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

準，以期相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郁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文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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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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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緝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雲財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0年度偵字第33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雲財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葉雲財（綽號土虱）與劉仲晟(由本院先行審結)係朋友關係，劉仲晟與謝宇昇有債務糾紛，而謝宇昇拒還欠款且避不見面。葉雲財、劉仲晟於民國110年2月28日晚上9時30分許，見謝宇昇出現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鄉城門市用餐區內，為迫令謝宇昇清償債務，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先由劉仲晟以手勒住謝宇昇之脖子，經謝宇昇掙脫欲往全家便利商店門口離去時，葉雲財與劉仲晟隨即阻擋謝宇昇離去，葉雲財並以手抓住謝宇昇，要求謝宇昇返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劉仲晟復要求謝宇昇簽立本票3張《票號CH089143、CH089144、CH089145，面額各為新臺幣(下同)30萬元、30萬元、40萬元，下稱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求謝宇昇之配偶宋佳蓉出面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而使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
二、案經謝宇昇、宋佳蓉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葉雲財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易緝卷第3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劉仲晟於110年2月28日晚上9時30分許，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鄉城門市，見謝宇昇出現在該處，其有向謝宇昇表示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其是看到劉仲晟進去便利商店時，謝宇昇搶奪劉仲晟手機，劉仲晟才出手勾謝宇昇脖子，其是跟謝宇昇說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其跟謝宇昇沒有任何肢體接觸，也沒有阻止謝宇昇報警或叫人等語（見本院易緝卷第30至31頁）。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與劉仲晟見謝宇昇出現於該處，遂向謝宇昇表示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嗣謝宇昇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並由宋佳蓉出面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為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謝宇昇、宋佳蓉、證人即同案被告劉仲晟於警詢、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5至42、55至71、219、235至237頁），並有本案本票3張、借據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09至11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謝宇昇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時，我要去全家便利商店找朋友，我到位之後，過沒10分鐘就有人從我後方用手勒住脖子，他當時戴著鴨舌帽及口罩，我一時沒認出是誰，直到他拉下口罩，我才認出是劉仲晟，然後我就開始嘗試掙脫，並逃離他，我們在全家便利商店的賣場追逐，追逐過程中我有看到門口外面有站人，我心想跑不掉了，就聽從劉仲晟指示回到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位置上坐著，然後劉仲晟就拿出本票和借據叫我簽，金額和張數都是劉仲晟指定我寫的，還叫我老婆宋佳蓉做保證人，直到我和宋佳蓉簽完本票和借據，我們雙方才離開現場；我在3年前有和劉仲晟借錢共80萬元，我還了5萬元給他後，我就消失沒再繼續還他錢；我在簽立本票、借據時，我有向劉仲晟表明不願意，但是當下的狀況我如果不配合劉仲晟，我無法抽身，劉仲晟除了脅迫我簽立本票外，還脅迫宋佳蓉做保證人，才肯讓我離開；我跟劉仲晟在全家便利商店內追逐時，我就已經看到全家便利商店外面有站人，就已經表明了沒有要讓我離開現場，所以我只能乖乖配合他的指示，而且劉仲晟旁邊還有其他2個我不認識的朋友在看，我擔心我如果不配合的話會無法抽身；劉仲晟身旁的友人有個綽號叫「土虱」，他恫嚇我說便利商店外面還有30、40人，我跑不掉；後來我總共簽立本票3張、借據1張，我實際欠劉仲晟的錢只有75萬元，但劉仲晟要我簽下總金額共100萬元之本票等語(見偵卷第55至64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當天我進全家便利商店不到10分鐘，劉仲晟就出現，他先是動手勒住我脖子不讓我行動，後來我掙脫，但旁邊有其他人一起圍住我，含劉仲晟在內一共有3人，主要是被告和劉仲晟，被告有跟我說外面有10幾、20個人，說我跑不掉，且被告也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口擋住我的去路，劉仲晟勒住我的脖子叫我坐下，他從他的背包拿出本票，叫我分3張寫，金額分別是30萬元、30萬元、40萬元，日期都差一天，還有1張借據，我有反應我沒有借那麼多，劉仲晟回說時間加上利息，加上案發當天他有請人，也需要給走路工和茶水的費用，劉仲晟堅持要我這樣簽，不然不讓我離開，被告也在旁邊附和說我只有配合他們，我才能離開，劉仲晟要求借據要有保證人，要求宋佳蓉過來，如果宋佳蓉不簽，就叫家長來簽，我們簽完後，他們才讓我們離開等語(見偵卷第235至237頁)。
　㈢證人即告訴人宋佳蓉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和謝宇昇在全家便利商店跟朋友聊天，突然有個人從謝宇昇背後勒住他的脖子，在對方把口罩拉下來後，謝宇昇認出是誰，開始掙脫逃跑，這時我才知道情況不對，謝宇昇跑到全家便利商店的賣場，對方擋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口，叫謝宇昇回去用餐區坐著談，謝宇昇才走回用餐區，這時我走出去外面用手機連絡謝宇昇的弟弟謝宇晟到場，等我回到用餐區時，謝宇昇已經在簽本票，對方要求我當保證人，說如果我不簽，就叫我公公、婆婆來簽，當下的情況為了要安全脫身，我只能配合對方做保證人，但我心裡是不願意的，對方有說我簽了保證人，他才要放謝宇昇離開，對方是3個人，綽號「土虱」的人有用言詞脅迫我簽當借據保證人等語(見偵卷第65至71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謝宇昇被押時，我有想打電話，我有走出去全家便利商店，但被告一直跟著我，他怕我打電話報警，且被告還跟全家便利商店的人說叫他們不要報警，等我進去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時，就看到謝宇昇在簽本票，被告跟劉仲晟也逼我要當保證人，不然不放我們走，被告有說如果跟我們要不到錢，就會去我娘家要錢，叫宣傳車去討錢等語（見偵卷第236至237頁）。
　㈣證人即謝宇昇之弟謝宇晟於警詢證述：我進去全家便利商店時，就看到謝宇昇在用餐區簽本票，然後綽號「土虱」過來問我是誰，他就跟我說剛剛我還沒到時的情況，還說謝宇昇被他們堵到，現在押著在簽本票，外面還有30、40個人，不要想跑，接著說謝宇昇欠錢要怎麼還之類的的話等語(見偵卷第82至83頁)。綜上，上開證人謝宇昇、宋佳蓉、謝宇晟之證述內容互核相符，足證被告確有於謝宇昇欲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往門口離去時，與劉仲晟上前阻擋謝宇昇離去，並要求謝宇昇返回用餐區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求宋佳蓉出面擔任借據之連帶保證人甚明。
　㈤參以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案發當時之全家便利商店監視器錄影光碟，顯示：
　⒈camera3：21：32：22，劉仲晟出現在用餐區，走向謝宇昇，以左手搭在謝宇昇左肩上，謝宇昇站起，劉仲晟於21：32：43，以左手勾住謝宇昇的脖子，將謝宇昇往下壓使其坐下，謝宇昇（原文誤載為被告）再站起來，劉仲晟再勾住其脖子，右手使用手機，謝宇昇掙扎，劉仲晟仍勾住其脖子不放，並扯著謝宇昇往下拉，謝宇昇劇烈掙扎，劉仲晟仍未放開謝宇昇，2人拉扯間推移桌子，謝宇昇跌倒於地，之後4人消失於畫面中。
　⒉camera1：劉仲晟於21：32：19前往用餐區，之後從用餐區發出撞擊聲響，謝宇昇於21：33：13自用餐區跑出來，劉仲晟在後追，謝宇昇經過門邊繼續往販賣區裡面跑，劉仲晟則站在門邊，之後被告進入超商，被告抓著謝宇昇往用餐區方向走，被告尚未進入用餐區即放開謝宇昇，劉仲晟隨後進入用餐區。
　⒊camera3：於21：33：42，謝宇昇、被告、劉仲晟出現在畫面中，謝宇昇、劉仲晟於21：34：25坐下談話，被告在附近走進走出，時而消失畫面中，謝宇昇、劉仲晟談話過程中未見肢體衝突，劉仲晟於21：38：34自包包中取出本票本及筆放在桌上，謝宇昇取筆簽寫本票，之後劉仲晟撕下1張謝宇昇寫好的本票檢視，被告以手指著謝宇昇對其說話，宋佳蓉於21：47：42才出現在畫面中，之後劉仲晟取出印泥，謝宇昇在本票上蓋指印，謝宇晟於21：50：34出現在畫面中時，謝宇昇正在本票上蓋指印，被告於21：51：38帶飲料過來放在桌上，……謝宇晟於21：57：29離開，宋佳蓉簽寫借據，之後謝宇昇及宋佳蓉於22：07：25離開，隨後劉仲晟3人亦離開。此有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1份存卷可參(見偵卷第157至158頁)，並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59至210頁)。而證人謝宇昇、宋佳蓉前開證述內容亦與上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均大致相符，足認證人2人前開證述應可採信。
　㈥綜合上開監視器錄影光碟勘驗結果及證人等前開證述內容可知，可見劉仲晟自謝宇昇後方勒住其脖子，經謝宇昇掙脫，欲往全家便利商店門口離去時，被告與劉仲晟隨即阻擋謝宇昇離去，被告並以手抓住謝宇昇往全家便利商店之用餐區前去，劉仲晟復要求謝宇昇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求宋佳蓉出面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與劉仲晟以人數之優勢及空間之限制形成對謝宇昇、宋佳蓉自由行動之妨害，所為顯然阻止謝宇昇、宋佳蓉依其個人意思自由行動之權利，核屬以強暴之手段強迫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甚明。
　㈦至被告雖辯稱其沒有拉謝宇昇進去用餐區內，其是跟謝宇昇說有事好好說，其沒有動手碰他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然觀諸上開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58、205至206頁)，顯見被告於謝宇昇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欲往門口跑去時，被告確有以手抓住謝宇昇往用餐區前去，是被告前開所辯，與勘驗內容有所不符，顯非事實，不足採信。
  ㈧綜上，被告之辯解核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650號判決先例、85年度台非字第75號、86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與劉仲晟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共同正犯。被告同時對謝宇昇、宋佳蓉犯強制罪之行為，乃一行為同時觸犯2罪名，亦屬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處斷。
  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做人處事本應深思熟慮，竟因劉仲晟與謝宇昇有債務糾紛，不思以正當途徑解決，與劉仲晟共同以強暴方式追討債務，阻擋謝宇昇離去，迫使謝宇昇簽訂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宋佳蓉於借據上擔任擔任連帶保證人，而使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以致謝宇昇、宋佳蓉身心受創，所為實不可取，又考量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否認犯行（被告固得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否認犯行，亦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坦承全部犯行的案件相較，自仍應在量刑予以參酌、區別，以符平等原則），迄今尚未與謝宇昇、宋佳蓉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所受損害之態度，惟考量被告於本案犯行中並非處於主要支配地位之角色及分工程度，暨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緝卷第65至6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以期相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郁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文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緝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雲財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0年度偵字第
33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雲財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葉雲財（綽號土虱）與劉仲晟(由本院先行審結)係朋友關係
    ，劉仲晟與謝宇昇有債務糾紛，而謝宇昇拒還欠款且避不見
    面。葉雲財、劉仲晟於民國110年2月28日晚上9時30分許，
    見謝宇昇出現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鄉城
    門市用餐區內，為迫令謝宇昇清償債務，竟共同基於強制之
    犯意聯絡，先由劉仲晟以手勒住謝宇昇之脖子，經謝宇昇掙
    脫欲往全家便利商店門口離去時，葉雲財與劉仲晟隨即阻擋
    謝宇昇離去，葉雲財並以手抓住謝宇昇，要求謝宇昇返回全
    家便利商店用餐區，劉仲晟復要求謝宇昇簽立本票3張《票號
    CH089143、CH089144、CH089145，面額各為新臺幣(下同)30
    萬元、30萬元、40萬元，下稱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
    求謝宇昇之配偶宋佳蓉出面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而使
    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
二、案經謝宇昇、宋佳蓉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臺灣苗
    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
    ，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葉雲財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
    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易緝卷第36頁），
    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
    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
    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
    ，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
    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
    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劉仲晟於110年2月28日晚上9時30分許
    ，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鄉城門市，見謝
    宇昇出現在該處，其有向謝宇昇表示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
    麼跑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其是看到劉仲
    晟進去便利商店時，謝宇昇搶奪劉仲晟手機，劉仲晟才出手
    勾謝宇昇脖子，其是跟謝宇昇說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
    ，其跟謝宇昇沒有任何肢體接觸，也沒有阻止謝宇昇報警或
    叫人等語（見本院易緝卷第30至31頁）。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與劉仲晟見謝宇昇出現於該處，遂
    向謝宇昇表示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嗣謝宇昇簽立本
    案本票3張、借據1張，並由宋佳蓉出面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
    ，為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謝宇昇、宋佳蓉、證人
    即同案被告劉仲晟於警詢、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
    偵卷第35至42、55至71、219、235至237頁），並有本案本
    票3張、借據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09至113頁），是此部
    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謝宇昇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時，我要去全家
    便利商店找朋友，我到位之後，過沒10分鐘就有人從我後方
    用手勒住脖子，他當時戴著鴨舌帽及口罩，我一時沒認出是
    誰，直到他拉下口罩，我才認出是劉仲晟，然後我就開始嘗
    試掙脫，並逃離他，我們在全家便利商店的賣場追逐，追逐
    過程中我有看到門口外面有站人，我心想跑不掉了，就聽從
    劉仲晟指示回到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位置上坐著，然後劉仲
    晟就拿出本票和借據叫我簽，金額和張數都是劉仲晟指定我
    寫的，還叫我老婆宋佳蓉做保證人，直到我和宋佳蓉簽完本
    票和借據，我們雙方才離開現場；我在3年前有和劉仲晟借
    錢共80萬元，我還了5萬元給他後，我就消失沒再繼續還他
    錢；我在簽立本票、借據時，我有向劉仲晟表明不願意，但
    是當下的狀況我如果不配合劉仲晟，我無法抽身，劉仲晟除
    了脅迫我簽立本票外，還脅迫宋佳蓉做保證人，才肯讓我離
    開；我跟劉仲晟在全家便利商店內追逐時，我就已經看到全
    家便利商店外面有站人，就已經表明了沒有要讓我離開現場
    ，所以我只能乖乖配合他的指示，而且劉仲晟旁邊還有其他
    2個我不認識的朋友在看，我擔心我如果不配合的話會無法
    抽身；劉仲晟身旁的友人有個綽號叫「土虱」，他恫嚇我說
    便利商店外面還有30、40人，我跑不掉；後來我總共簽立本
    票3張、借據1張，我實際欠劉仲晟的錢只有75萬元，但劉仲
    晟要我簽下總金額共100萬元之本票等語(見偵卷第55至64頁
    )、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當天我進全家便利商店不到10分鐘
    ，劉仲晟就出現，他先是動手勒住我脖子不讓我行動，後來
    我掙脫，但旁邊有其他人一起圍住我，含劉仲晟在內一共有
    3人，主要是被告和劉仲晟，被告有跟我說外面有10幾、20
    個人，說我跑不掉，且被告也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口擋住我的
    去路，劉仲晟勒住我的脖子叫我坐下，他從他的背包拿出本
    票，叫我分3張寫，金額分別是30萬元、30萬元、40萬元，
    日期都差一天，還有1張借據，我有反應我沒有借那麼多，
    劉仲晟回說時間加上利息，加上案發當天他有請人，也需要
    給走路工和茶水的費用，劉仲晟堅持要我這樣簽，不然不讓
    我離開，被告也在旁邊附和說我只有配合他們，我才能離開
    ，劉仲晟要求借據要有保證人，要求宋佳蓉過來，如果宋佳
    蓉不簽，就叫家長來簽，我們簽完後，他們才讓我們離開等
    語(見偵卷第235至237頁)。
　㈢證人即告訴人宋佳蓉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和謝宇昇在全家
    便利商店跟朋友聊天，突然有個人從謝宇昇背後勒住他的脖
    子，在對方把口罩拉下來後，謝宇昇認出是誰，開始掙脫逃
    跑，這時我才知道情況不對，謝宇昇跑到全家便利商店的賣
    場，對方擋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口，叫謝宇昇回去用餐區坐著
    談，謝宇昇才走回用餐區，這時我走出去外面用手機連絡謝
    宇昇的弟弟謝宇晟到場，等我回到用餐區時，謝宇昇已經在
    簽本票，對方要求我當保證人，說如果我不簽，就叫我公公
    、婆婆來簽，當下的情況為了要安全脫身，我只能配合對方
    做保證人，但我心裡是不願意的，對方有說我簽了保證人，
    他才要放謝宇昇離開，對方是3個人，綽號「土虱」的人有
    用言詞脅迫我簽當借據保證人等語(見偵卷第65至71頁)、於
    偵訊時具結證述：謝宇昇被押時，我有想打電話，我有走出
    去全家便利商店，但被告一直跟著我，他怕我打電話報警，
    且被告還跟全家便利商店的人說叫他們不要報警，等我進去
    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時，就看到謝宇昇在簽本票，被告跟劉
    仲晟也逼我要當保證人，不然不放我們走，被告有說如果跟
    我們要不到錢，就會去我娘家要錢，叫宣傳車去討錢等語（
    見偵卷第236至237頁）。
　㈣證人即謝宇昇之弟謝宇晟於警詢證述：我進去全家便利商店
    時，就看到謝宇昇在用餐區簽本票，然後綽號「土虱」過來
    問我是誰，他就跟我說剛剛我還沒到時的情況，還說謝宇昇
    被他們堵到，現在押著在簽本票，外面還有30、40個人，不
    要想跑，接著說謝宇昇欠錢要怎麼還之類的的話等語(見偵
    卷第82至83頁)。綜上，上開證人謝宇昇、宋佳蓉、謝宇晟
    之證述內容互核相符，足證被告確有於謝宇昇欲從全家便利
    商店用餐區往門口離去時，與劉仲晟上前阻擋謝宇昇離去，
    並要求謝宇昇返回用餐區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
    求宋佳蓉出面擔任借據之連帶保證人甚明。
　㈤參以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案發當時之全家便
    利商店監視器錄影光碟，顯示：
　⒈camera3：21：32：22，劉仲晟出現在用餐區，走向謝宇昇，
    以左手搭在謝宇昇左肩上，謝宇昇站起，劉仲晟於21：32：
    43，以左手勾住謝宇昇的脖子，將謝宇昇往下壓使其坐下，
    謝宇昇（原文誤載為被告）再站起來，劉仲晟再勾住其脖子
    ，右手使用手機，謝宇昇掙扎，劉仲晟仍勾住其脖子不放，
    並扯著謝宇昇往下拉，謝宇昇劇烈掙扎，劉仲晟仍未放開謝
    宇昇，2人拉扯間推移桌子，謝宇昇跌倒於地，之後4人消失
    於畫面中。
　⒉camera1：劉仲晟於21：32：19前往用餐區，之後從用餐區發
    出撞擊聲響，謝宇昇於21：33：13自用餐區跑出來，劉仲晟
    在後追，謝宇昇經過門邊繼續往販賣區裡面跑，劉仲晟則站
    在門邊，之後被告進入超商，被告抓著謝宇昇往用餐區方向
    走，被告尚未進入用餐區即放開謝宇昇，劉仲晟隨後進入用
    餐區。
　⒊camera3：於21：33：42，謝宇昇、被告、劉仲晟出現在畫面
    中，謝宇昇、劉仲晟於21：34：25坐下談話，被告在附近走
    進走出，時而消失畫面中，謝宇昇、劉仲晟談話過程中未見
    肢體衝突，劉仲晟於21：38：34自包包中取出本票本及筆放
    在桌上，謝宇昇取筆簽寫本票，之後劉仲晟撕下1張謝宇昇
    寫好的本票檢視，被告以手指著謝宇昇對其說話，宋佳蓉於
    21：47：42才出現在畫面中，之後劉仲晟取出印泥，謝宇昇
    在本票上蓋指印，謝宇晟於21：50：34出現在畫面中時，謝
    宇昇正在本票上蓋指印，被告於21：51：38帶飲料過來放在
    桌上，……謝宇晟於21：57：29離開，宋佳蓉簽寫借據，之後
    謝宇昇及宋佳蓉於22：07：25離開，隨後劉仲晟3人亦離開
    。此有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1份存卷可
    參(見偵卷第157至158頁)，並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件在
    卷可佐(見偵卷第159至210頁)。而證人謝宇昇、宋佳蓉前開
    證述內容亦與上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均大致相符，足認證
    人2人前開證述應可採信。
　㈥綜合上開監視器錄影光碟勘驗結果及證人等前開證述內容可
    知，可見劉仲晟自謝宇昇後方勒住其脖子，經謝宇昇掙脫，
    欲往全家便利商店門口離去時，被告與劉仲晟隨即阻擋謝宇
    昇離去，被告並以手抓住謝宇昇往全家便利商店之用餐區前
    去，劉仲晟復要求謝宇昇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求
    宋佳蓉出面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與劉仲晟以人數
    之優勢及空間之限制形成對謝宇昇、宋佳蓉自由行動之妨害
    ，所為顯然阻止謝宇昇、宋佳蓉依其個人意思自由行動之權
    利，核屬以強暴之手段強迫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甚
    明。
　㈦至被告雖辯稱其沒有拉謝宇昇進去用餐區內，其是跟謝宇昇
    說有事好好說，其沒有動手碰他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然
    觀諸上開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58、20
    5至206頁)，顯見被告於謝宇昇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欲往
    門口跑去時，被告確有以手抓住謝宇昇往用餐區前去，是被
    告前開所辯，與勘驗內容有所不符，顯非事實，不足採信。
  ㈧綜上，被告之辯解核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
    ，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
    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
    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
    」者，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
    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高
    法院28年上字第3650號判決先例、85年度台非字第75號、86
    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
    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與劉仲晟就上開犯行間，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共同正犯。被告同時對謝宇昇
    、宋佳蓉犯強制罪之行為，乃一行為同時觸犯2罪名，亦屬
    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處斷
    。
  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做人處事本應深思熟慮，
    竟因劉仲晟與謝宇昇有債務糾紛，不思以正當途徑解決，與
    劉仲晟共同以強暴方式追討債務，阻擋謝宇昇離去，迫使謝
    宇昇簽訂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宋佳蓉於借據上擔任擔
    任連帶保證人，而使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以致謝
    宇昇、宋佳蓉身心受創，所為實不可取，又考量被告之前科
    素行、犯後否認犯行（被告固得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否認犯
    行，亦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
    坦承全部犯行的案件相較，自仍應在量刑予以參酌、區別，
    以符平等原則），迄今尚未與謝宇昇、宋佳蓉達成和解並賠
    償其所受損害之態度，惟考量被告於本案犯行中並非處於主
    要支配地位之角色及分工程度，暨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智識
    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緝卷第65至66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
    ，以期相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郁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文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緝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雲財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0年度偵字第33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葉雲財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葉雲財（綽號土虱）與劉仲晟(由本院先行審結)係朋友關係，劉仲晟與謝宇昇有債務糾紛，而謝宇昇拒還欠款且避不見面。葉雲財、劉仲晟於民國110年2月28日晚上9時30分許，見謝宇昇出現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鄉城門市用餐區內，為迫令謝宇昇清償債務，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先由劉仲晟以手勒住謝宇昇之脖子，經謝宇昇掙脫欲往全家便利商店門口離去時，葉雲財與劉仲晟隨即阻擋謝宇昇離去，葉雲財並以手抓住謝宇昇，要求謝宇昇返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劉仲晟復要求謝宇昇簽立本票3張《票號CH089143、CH089144、CH089145，面額各為新臺幣(下同)30萬元、30萬元、40萬元，下稱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求謝宇昇之配偶宋佳蓉出面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而使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
二、案經謝宇昇、宋佳蓉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葉雲財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易緝卷第3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劉仲晟於110年2月28日晚上9時30分許，在苗栗縣○○鎮○○里○○00○0號全家便利商店鄉城門市，見謝宇昇出現在該處，其有向謝宇昇表示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其是看到劉仲晟進去便利商店時，謝宇昇搶奪劉仲晟手機，劉仲晟才出手勾謝宇昇脖子，其是跟謝宇昇說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其跟謝宇昇沒有任何肢體接觸，也沒有阻止謝宇昇報警或叫人等語（見本院易緝卷第30至31頁）。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與劉仲晟見謝宇昇出現於該處，遂向謝宇昇表示欠錢好好說就好，跑什麼跑；嗣謝宇昇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並由宋佳蓉出面擔任連帶保證人等情，為被告所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謝宇昇、宋佳蓉、證人即同案被告劉仲晟於警詢、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5至42、55至71、219、235至237頁），並有本案本票3張、借據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09至11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謝宇昇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時，我要去全家便利商店找朋友，我到位之後，過沒10分鐘就有人從我後方用手勒住脖子，他當時戴著鴨舌帽及口罩，我一時沒認出是誰，直到他拉下口罩，我才認出是劉仲晟，然後我就開始嘗試掙脫，並逃離他，我們在全家便利商店的賣場追逐，追逐過程中我有看到門口外面有站人，我心想跑不掉了，就聽從劉仲晟指示回到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位置上坐著，然後劉仲晟就拿出本票和借據叫我簽，金額和張數都是劉仲晟指定我寫的，還叫我老婆宋佳蓉做保證人，直到我和宋佳蓉簽完本票和借據，我們雙方才離開現場；我在3年前有和劉仲晟借錢共80萬元，我還了5萬元給他後，我就消失沒再繼續還他錢；我在簽立本票、借據時，我有向劉仲晟表明不願意，但是當下的狀況我如果不配合劉仲晟，我無法抽身，劉仲晟除了脅迫我簽立本票外，還脅迫宋佳蓉做保證人，才肯讓我離開；我跟劉仲晟在全家便利商店內追逐時，我就已經看到全家便利商店外面有站人，就已經表明了沒有要讓我離開現場，所以我只能乖乖配合他的指示，而且劉仲晟旁邊還有其他2個我不認識的朋友在看，我擔心我如果不配合的話會無法抽身；劉仲晟身旁的友人有個綽號叫「土虱」，他恫嚇我說便利商店外面還有30、40人，我跑不掉；後來我總共簽立本票3張、借據1張，我實際欠劉仲晟的錢只有75萬元，但劉仲晟要我簽下總金額共100萬元之本票等語(見偵卷第55至64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當天我進全家便利商店不到10分鐘，劉仲晟就出現，他先是動手勒住我脖子不讓我行動，後來我掙脫，但旁邊有其他人一起圍住我，含劉仲晟在內一共有3人，主要是被告和劉仲晟，被告有跟我說外面有10幾、20個人，說我跑不掉，且被告也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口擋住我的去路，劉仲晟勒住我的脖子叫我坐下，他從他的背包拿出本票，叫我分3張寫，金額分別是30萬元、30萬元、40萬元，日期都差一天，還有1張借據，我有反應我沒有借那麼多，劉仲晟回說時間加上利息，加上案發當天他有請人，也需要給走路工和茶水的費用，劉仲晟堅持要我這樣簽，不然不讓我離開，被告也在旁邊附和說我只有配合他們，我才能離開，劉仲晟要求借據要有保證人，要求宋佳蓉過來，如果宋佳蓉不簽，就叫家長來簽，我們簽完後，他們才讓我們離開等語(見偵卷第235至237頁)。
　㈢證人即告訴人宋佳蓉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和謝宇昇在全家便利商店跟朋友聊天，突然有個人從謝宇昇背後勒住他的脖子，在對方把口罩拉下來後，謝宇昇認出是誰，開始掙脫逃跑，這時我才知道情況不對，謝宇昇跑到全家便利商店的賣場，對方擋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口，叫謝宇昇回去用餐區坐著談，謝宇昇才走回用餐區，這時我走出去外面用手機連絡謝宇昇的弟弟謝宇晟到場，等我回到用餐區時，謝宇昇已經在簽本票，對方要求我當保證人，說如果我不簽，就叫我公公、婆婆來簽，當下的情況為了要安全脫身，我只能配合對方做保證人，但我心裡是不願意的，對方有說我簽了保證人，他才要放謝宇昇離開，對方是3個人，綽號「土虱」的人有用言詞脅迫我簽當借據保證人等語(見偵卷第65至71頁)、於偵訊時具結證述：謝宇昇被押時，我有想打電話，我有走出去全家便利商店，但被告一直跟著我，他怕我打電話報警，且被告還跟全家便利商店的人說叫他們不要報警，等我進去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時，就看到謝宇昇在簽本票，被告跟劉仲晟也逼我要當保證人，不然不放我們走，被告有說如果跟我們要不到錢，就會去我娘家要錢，叫宣傳車去討錢等語（見偵卷第236至237頁）。
　㈣證人即謝宇昇之弟謝宇晟於警詢證述：我進去全家便利商店時，就看到謝宇昇在用餐區簽本票，然後綽號「土虱」過來問我是誰，他就跟我說剛剛我還沒到時的情況，還說謝宇昇被他們堵到，現在押著在簽本票，外面還有30、40個人，不要想跑，接著說謝宇昇欠錢要怎麼還之類的的話等語(見偵卷第82至83頁)。綜上，上開證人謝宇昇、宋佳蓉、謝宇晟之證述內容互核相符，足證被告確有於謝宇昇欲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往門口離去時，與劉仲晟上前阻擋謝宇昇離去，並要求謝宇昇返回用餐區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求宋佳蓉出面擔任借據之連帶保證人甚明。
　㈤參以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案發當時之全家便利商店監視器錄影光碟，顯示：
　⒈camera3：21：32：22，劉仲晟出現在用餐區，走向謝宇昇，以左手搭在謝宇昇左肩上，謝宇昇站起，劉仲晟於21：32：43，以左手勾住謝宇昇的脖子，將謝宇昇往下壓使其坐下，謝宇昇（原文誤載為被告）再站起來，劉仲晟再勾住其脖子，右手使用手機，謝宇昇掙扎，劉仲晟仍勾住其脖子不放，並扯著謝宇昇往下拉，謝宇昇劇烈掙扎，劉仲晟仍未放開謝宇昇，2人拉扯間推移桌子，謝宇昇跌倒於地，之後4人消失於畫面中。
　⒉camera1：劉仲晟於21：32：19前往用餐區，之後從用餐區發出撞擊聲響，謝宇昇於21：33：13自用餐區跑出來，劉仲晟在後追，謝宇昇經過門邊繼續往販賣區裡面跑，劉仲晟則站在門邊，之後被告進入超商，被告抓著謝宇昇往用餐區方向走，被告尚未進入用餐區即放開謝宇昇，劉仲晟隨後進入用餐區。
　⒊camera3：於21：33：42，謝宇昇、被告、劉仲晟出現在畫面中，謝宇昇、劉仲晟於21：34：25坐下談話，被告在附近走進走出，時而消失畫面中，謝宇昇、劉仲晟談話過程中未見肢體衝突，劉仲晟於21：38：34自包包中取出本票本及筆放在桌上，謝宇昇取筆簽寫本票，之後劉仲晟撕下1張謝宇昇寫好的本票檢視，被告以手指著謝宇昇對其說話，宋佳蓉於21：47：42才出現在畫面中，之後劉仲晟取出印泥，謝宇昇在本票上蓋指印，謝宇晟於21：50：34出現在畫面中時，謝宇昇正在本票上蓋指印，被告於21：51：38帶飲料過來放在桌上，……謝宇晟於21：57：29離開，宋佳蓉簽寫借據，之後謝宇昇及宋佳蓉於22：07：25離開，隨後劉仲晟3人亦離開。此有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1份存卷可參(見偵卷第157至158頁)，並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59至210頁)。而證人謝宇昇、宋佳蓉前開證述內容亦與上開監視器畫面勘驗結果均大致相符，足認證人2人前開證述應可採信。
　㈥綜合上開監視器錄影光碟勘驗結果及證人等前開證述內容可知，可見劉仲晟自謝宇昇後方勒住其脖子，經謝宇昇掙脫，欲往全家便利商店門口離去時，被告與劉仲晟隨即阻擋謝宇昇離去，被告並以手抓住謝宇昇往全家便利商店之用餐區前去，劉仲晟復要求謝宇昇簽立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要求宋佳蓉出面於借據上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與劉仲晟以人數之優勢及空間之限制形成對謝宇昇、宋佳蓉自由行動之妨害，所為顯然阻止謝宇昇、宋佳蓉依其個人意思自由行動之權利，核屬以強暴之手段強迫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甚明。
　㈦至被告雖辯稱其沒有拉謝宇昇進去用餐區內，其是跟謝宇昇說有事好好說，其沒有動手碰他等語(見本院卷第34頁)，然觀諸上開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58、205至206頁)，顯見被告於謝宇昇從全家便利商店用餐區欲往門口跑去時，被告確有以手抓住謝宇昇往用餐區前去，是被告前開所辯，與勘驗內容有所不符，顯非事實，不足採信。
  ㈧綜上，被告之辯解核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刑法第304條第1項稱「強暴」者，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650號判決先例、85年度台非字第75號、86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被告與劉仲晟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共同正犯。被告同時對謝宇昇、宋佳蓉犯強制罪之行為，乃一行為同時觸犯2罪名，亦屬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處斷。
  ㈡爰審酌被告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做人處事本應深思熟慮，竟因劉仲晟與謝宇昇有債務糾紛，不思以正當途徑解決，與劉仲晟共同以強暴方式追討債務，阻擋謝宇昇離去，迫使謝宇昇簽訂本案本票3張、借據1張，及宋佳蓉於借據上擔任擔任連帶保證人，而使謝宇昇、宋佳蓉行無義務之事，以致謝宇昇、宋佳蓉身心受創，所為實不可取，又考量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否認犯行（被告固得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否認犯行，亦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坦承全部犯行的案件相較，自仍應在量刑予以參酌、區別，以符平等原則），迄今尚未與謝宇昇、宋佳蓉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所受損害之態度，惟考量被告於本案犯行中並非處於主要支配地位之角色及分工程度，暨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易緝卷第65至6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以期相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馮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郁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文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彥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4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